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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

(2007年3月16日全国人大通过) 第二十六
条 企业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：（一）
国债利息收入；（二）符合条件的居民企
业之间的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；
（三）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、场所的非居
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、场所有
实际联系的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
益；（四）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
。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
例》(国务院令第512号) 第八十四条第二
款：前款规定的非营利组织的认定管理办
法由国家财政、税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
有关部门制定。

1.受理阶段责任：审核申请人提

交的申请材料。一次性告知补正
资料。决定受理或不予受理。2.
审查阶段责任：对申请材料进行
审核。3.确认阶段责任：对符合
确认事项的会同税务、民政部门
联合印发通知。4.其他法律法规
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

责，有下列情形的，行政机关及
相关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
任：1.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确
认申请不予受理的；2.对不符合
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行政确认或
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确
认决定的；3.对符合法定条件的
申请不予行政确认的；4.违反法
定程序实施行政确认的；5.违规
确认，造成不良后果的；6.办理
确认，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
取其他利益的；7.其他违反法律
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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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

(2007年3月16日全国人大通过)第九条 企
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，在年度利润总
额12%以内的部分，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
得额时扣除；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%的部
分，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
得额时扣除。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
例》（国务院令第512号）第五十一条 企
业所得税法第九条所称公益性捐赠，是指
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
民政府及其部门，用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公益事业捐赠法》规定的公益事业的捐赠
。

1.受理阶段责任：审核申请人提

交的申请材料。一次性告知补正
资料。决定受理或不予受理。2.
审查阶段责任：对申请材料进行
审核。3.确认阶段责任：对符合
确认事项的会同税务、民政部门
联合印发通知。4.其他法律法规
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

责，有下列情形的，行政机关及
相关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
任：1.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确
认申请不予受理的；2.对不符合
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行政确认或
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确
认决定的；3.对符合法定条件的
申请不予行政确认的；4.违反法
定程序实施行政确认的；5.违规
确认，造成不良后果的；6.办理
确认，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
取其他利益的；7.其他违反法律
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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